
关于进一步加强宣传信息报道工作的通知
公司所属各企业（留守处）、机关各处室：

鉴于公司机构调整和所属各单位改革后人员变动，结合工业控股集团公司转型发展战略需要和宣传报道工作要求，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和宣传通讯员队伍的积极性，扎实有效地推进公司宣传工作，现将进一步加强宣传信息报道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做好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对更好的建设和弘扬集团公司文化，加强集团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通过对集团公司各项工作成就和先进人物事迹的大力宣传，可以扩大公司的知名度、美誉度，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为集团公司发展成产业优强、资产优良、业绩优秀的大型国有控股及投资管理型企业集团多做贡献。
为此，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宣传报道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形成党组织负责人主抓、行政负责人全力支持的工作格局，党政工团都要大力支持宣传报道工作，帮助通讯员解决实际困难，创造一定的工作条件，并从实际出发，经常给通讯员提要求，支持、督促宣传报道工作的落实。

二、建立网络，健全制度

1、所属各单位的宣传信息报道工作要按照工作项目化的要求，建立由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负总责，分管工作领导具体抓落实，负责宣传工作的部门负责人为责任人，落实1—2名专（兼）职宣传信息报道通讯员的宣传工作组织机构，并将人员名单于4月8日前报公司综合办公室。
公司各处室也要指定一人负责本处室的宣传信息报道工作，名单于4月5日前报综合办公室。
推荐通讯员名单包括姓名、性别、所在单位及部门、职务、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等。
2、公司将宣传信息报道工作纳入考核范畴，其中，所属各企业的宣传信息报道工作列入企业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中的党建考核，各处室的宣传信息工作按公司机关考核要求列入考核范围。各处室、各企业的稿件报送及采用情况每月在公司报纸上进行一定形式的通报。
3、通讯员具体负责宣传报道工作，负责新闻的采集、编辑、报送。具体稿件报送要求如下：
	      投稿

     要求
类型
	报送稿件要求

	
	500字以上的稿件
	200～500字稿件

	
	统计期
	期内要求报送
	被采用
	

	公司各处室

生产经营型企业

商贸三产企业
	每月11～25日
	至少1篇
	每月至少1篇
	每周至少1篇

	
	每月26日～
次月10日
	至少1篇
	
	

	租赁型企业
	每个自然月
	至少1篇
	每2月至少1篇
	每半月至少1篇

	留守型企业
	每2个月
	至少1篇
	每季度至少1篇
	每月至少1篇


注：企业分类按签订目标考核责任状类型确定。
4、公司鼓励干部职工撰写发表有关改革、发展、稳定、党组织建设、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理论探讨、工作调研、经验介绍、人物通讯等各类稿件，并择优向市级以上媒体推荐发表（作者也可自行向上级媒体投稿）。稿件一经采用，公司将按规定付给一定稿酬（每季度发放一次）。具体标准如下：

	媒体
	公司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字数（字）
	≤200
	200～500
	500～1000
	≥1000
	≤200
	200～1000
	≥1000
	≤200
	200～1000
	≥1000
	≤200
	200～1000
	≥1000

	稿酬（元）
	20
	30
	50
	80
	30
	100
	200
	50
	200
	500
	300
	400
	1000


注：（1）本表中在市级以上（含）媒体发表稿件的稿酬系集团公司另行奖励的稿酬，与媒体本身付给的稿酬无关。
（2）市级以上媒体原则上仅限纸质媒体。网络媒体暂仅限定为《中国南昌》网（www.nc.gov.cn），且其中属于互动交流类作品不在计费之列。
（3）在市级以上（含）媒体发表的作品，由作者本人或所在单位人员持该刊物到公司办公室审核、登记。
（4）同一作品（内容基本相同的）在不同级次的报刊上发表，只按最高级次领取一次奖励。
三、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1、提高通讯员的素质是做好宣传报道、信息报送工作的前提。公司将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信息员培训，逐步提高信息员的写作能力和信息收集敏感性，提高驾驭信息工作的能力，促进公司宣传报道、信息报送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2、严禁抄袭行为，一经发现作者有抄袭事实，除收回奖金外，予以通报批评，并由本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3、凡涉及宣传报道公司重大举措、经济发展成就及改革、稳定情况的文章，必须经公司分管领导审查批准后盖章刊发。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